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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医大校〔2022〕56号 
 

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、附属医院： 

为加强对学生宿舍配置、使用和管理，统筹学校与各附属医

院、临床医学院、教学医院、教学基地、培养单位的学生宿舍资

源，提高学生宿舍使用效率，强化学生宿舍育人功能，推进学生

宿舍科学管理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医科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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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学生宿舍是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。为学生

提供安全、舒适、有序的住宿环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保

障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然要求，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为

加强对学生宿舍配置、使用和管理，统筹学校与各附属医院、临

床医学院、教学医院、教学基地、培养单位（以下统称医院）的

学生宿舍资源，提高学生宿舍使用效率，强化学生宿舍育人功能，

推进学生宿舍科学管理，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我校在校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住宿管

理。 

第三条 学生住宿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坚持“以人为本”原则，

着力构建“校院一体、校区联动、资源共享、责任共担”的总体

格局。 

第四条 医院应当为临床实践学习阶段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

供宿舍。鼓励有条件的医院自建或租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学生

宿舍，按照不超过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住宿费标准收

取住宿费。 

 

第二章 组织构架及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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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坚持统一领导、归口分级管理和管用结合的原则，

成立南京医科大学学生公寓配置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

宿舍资源的统筹、规划、建设、协调、分配及相关管理工作。领

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后勤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校长办公室、

医院发展管理处（临床提升战略办公室）、党委学工部、研究生

院、国际教育学院、教务处、保卫处、财务处、资产和产业管理

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、后勤管理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管理办公室，挂靠后勤管理处。 

第六条 校长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解决各部门在学生住宿资

源分配及管理工作中的困难与问题。 

第七条 医院发展管理处、临床提升战略办公室将附属医院

的学生宿舍资源配置情况纳入学校对附属医院高质量教育体系建

设评估的重要内容。 

第八条 教务处根据学生住宿资源配置情况，负责科学合理

安排本科生驻点见习、实习计划。 

第九条 研究生院将附属医院等对研究生住宿资源配置情况

作为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第十条 党委学工部负责统一审核本科生（含交换生、第二

学士学位学生、3+2培养学生等）、研究生（含非全日制培养生、

联合培养生等）的住宿需求；掌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住宿情况；

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日常行为管理；协助后勤管理处，各物业

服务单位做好学生宿舍安排和调配工作；负责组织开展宿舍文化



 —4— 
 

节等丰富多彩的公寓文化活动；做好学生公寓党员工作站建设，

开展各类主题教育学习活动，强化学生公寓思想和文化建设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国际教育学院根据学校和医院学生住宿资源配置

情况，负责合理配置留学生招生指标，并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留

学生住宿管理办法。 

第十二条 财务处根据后勤管理处提供的住宿配置情况，负

责报批住宿标准并予以公示；增减、修改学生住宿费应收款标准，

及时收取或退还学生住宿费，提供相应票据；配合做好住宿管理

系统与财务相关系统的对接；组织相关部门做好收费监管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资产和产业管理处负责制定医院使用校内住宿资

源的收费标准并结算相关费用；负责学生宿舍的空调、家具、窗

帘的维修与保养。 

第十四条 后勤管理处根据党委学工部审核的住宿需求分配

学生宿舍，并将学生住宿变动信息报送财务处；负责宿舍的日常

管理服务工作以及相关设施的维修与保养。 

第十五条 保卫处负责指导、督查学生宿舍的安全管理工作；

对学生宿舍外围区域进行日常巡逻；负责学生宿舍区安防设备、

消防设施的维护、保养和更新。 

第十六条 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保障学校宿舍区公共网

络设施、住宿管理系统、一卡通水电管理系统、门禁系统的正常

运行以及数据的统计分析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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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配置与管理 

第十七条 在籍在册的临床医学及临床相关专业本科生、研

究生在基础学习阶段的住宿由学校安排；临床学习阶段的住宿原

则上由医院安排；非临床相关专业本科生、研究生的住宿一般由

学校统筹安排；同一学年内，原则上不跨校区安排住宿。 

第十八条 学生入住、调宿或退宿须先提交申请，经学校审

批通过后三个工作日内须办结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九条 宿舍和床位一经分配，学生应按指定的房间和床

号住宿,不得擅自调整。因公寓维修、改造、建设等原因需要对宿

舍进行调整的，学生应予以配合，服从统一安排。 

第二十条 学生不得擅自占用、转让宿舍及床位，不得私自

更换或加装宿舍门锁，不得将钥匙、校园卡借予他人使用。 

第二十一条 因走读、交换、休学、退学、出国、毕业、住

宿协议到期等原因退宿的学生，应按相应流程办理退宿手续，结

清相关费用，并在三个工作日内搬离宿舍。未按期搬离宿舍的，

由党委学工部、所在学院、后勤管理处协同处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校内有宿舍的学生未办理退宿或请假手续擅自

到校外住宿的，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 

第四章 审批与办理流程 

第二十三条 规范本科生住宿零星办理流程。 

（一）申请入住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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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

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（处长签字盖部门章、安排

住宿楼宇及房间号）→财务处审核（收取学生住宿费）→宿管站

（办理入住手续） 

（二）申请退宿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

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

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宿管站（办理退宿手续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

（处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财务处审核（办理退费） 

（三）申请调宿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

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

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（处长签字盖部门章、调整

住宿楼宇及房间号）→财务处审核（调整学生住宿费差额）→退

宿宿管站（办理退宿手续）→入住宿管站（办理入住手续） 

第二十四条 规范研究生住宿零星办理流程。 

（一）申请入住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导师审核（导师签字）

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

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（处

长签字盖部门章、安排住宿楼宇及房间号）→财务处审核（收取

学生住宿费）→宿管站（办理入住手续）  

（二）申请退宿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导师审核（导师签字）

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

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宿管站（办理退宿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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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（处长签字盖部门章）→财务处审核（办

理退费） 

（三）申请调宿流程：学生个人申请→导师审核（导师签字）

→辅导员审核（辅导员签字）→学院审核（院长签字盖学院章）

→党委学工部审核（部长签字盖部部门章）→后勤管理处审核（处

长签字盖部门章、调整住宿楼宇及房间号）→财务处审核（调整

学生住宿费差额）→退宿宿管站（办理退宿手续）→入住宿管站

（办理入住手续） 

第二十五条 规范学生宿舍批量办理流程（新生入住、见习

或实习换点、毕业生返校、毕业生离校）。 

（一）新生入住流程：教务处、研究生院提交名单→党委学

工部审核住宿需求→后勤管理处安排住宿→财务处审核 

（二）见习或实习换点流程：教务处提交名单→党委学工部

审核→后勤管理处安排住宿或办理退宿→财务处审核 

（三）毕业生返校流程：学院提交名单→党委学工部审核→

后勤管理处安排住宿→财务处审核 

（四）毕业生离校流程:教务处、研究生院提交名单→党委

学工部审核→后勤管理处办理退宿→财务处审核 

 

第五章 安全、卫生与秩序 

第二十六条 学生宿舍实行24小时值班巡查制度，住宿学生

凭校园卡或身份证刷门禁进出宿舍，须服从、配合宿舍管理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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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卫处工作人员的相关检查。 

第二十七条 学生不得在学生宿舍内哄闹，影响他人正常学

习生活。不得从事违法、违规、违纪活动。 

第二十八条 住宿学生应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，爱护公共

设施和公共财物，不得损坏和拆卸学生宿舍内的公共设施和公共

财物，损坏者须照价赔偿。退宿时，住宿期间所使用的公物须经

管理员检查验收，如有损坏或遗失应予赔偿。 

第二十九条 住宿学生应保持宿舍楼道畅通，不得在楼道内

堆放杂物、晾衣架及停放自行车、电动车。不得在宿舍区使用燃

煤气炉、蜡烛等明火，不得燃放烟花、爆竹，禁止燃烧杂物。严

禁携带剧毒、易燃、易爆、易腐蚀、具有放射性等物品及各类国

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管控物品进入宿舍。 

第三十条 住宿学生严格遵守宿舍内用电安全，离开寝室时，

须关闭或切断负载交流电器电源，任何个人不得擅自改装、拆卸

宿舍内的电器线路及电器设备。除台灯（建议使用冷光源，若使

用白炽灯，功率不超过25W）、充电器（输出电压在12V以下）、

微风吊扇（15W以下）、小功率电吹风（800W以下，带自动断电功

能）、电脑及学校统一配置电器外，其他出现在宿舍内的电器均

视为违章电器，不得使用和存放。 

第三十一条 住宿学生要做好环境卫生和内务卫生，保持室

内清洁。建立学生寝室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，设立专人负责宿舍

疫情突发的报告、监测与处理，积极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的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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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。 

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相关规定者，按照学生管理手册等相关

要求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由学生归口管理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纪律

处分。 

 

第六章 文化与育人 

第三十三条 学生应积极参与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类宿舍文

化活动，营造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，宿舍布置美观、大方，宿舍

成员之间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。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民道

德规范，语言和行为要文明。 

第三十四条 以增强党的基层建设为落脚点，进一步发挥学

生宿舍党员工作站的育人功能，继续做好学生宿舍党员工作站的

建设工作，充分发挥学生党员、积极分子在宿舍文化建设与和谐

校园建设中的先锋作用，组织各类宿舍文化活动，丰富学生课余

生活，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。 

第三十五条 组织开展“学风建设示范寝室”评比活动，树

立“学风建设示范寝室”的典型，发挥优良学风寝室的示范引领

作用，营造优良学风。 

第三十六条 学生应倡导、践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，养成

良好的、文明的上网习惯。辅导员、兼职班主任和后勤管理人员

要主动了解学生在宿舍区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，引导学生正确

处理各类问题，形成育人合力；当学生在宿舍区出现异常情况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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辅导员应及时采取妥善措施，向学院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保卫等

相关部门上报有关情况，做好后续处置工作。 

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三十七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南京医科大学

学生住宿管理规定》即行废止。  

第三十八条  本办法由南京医科大学学生公寓配置和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 

 
 
 
 
 
 

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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